
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申請領回價金方式懶人包

標脫價款

－        各項稅費

－相關作業費用

－        其他債權
--------------------
   發給價金總額

×           應繼分
--------------------
＝實際可領金額

檢附文件

提出申請

審核

公告

價金計算

發給價金

（ 1 ）被繼承人死亡除戶戶籍證明文件

（ 2 ）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證明文件

（ 3 ）繼承系統表

（繼承人如有協議分割遺產，應附遺產分割協議書）

（ 4 ）遺產稅繳 ( 免 ) 納證明書或其他權利證明文件

向土地所在地之國產署北、中、南區分署或所屬辦事處

提出申請

受理申請後，將申請文件送請土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，

於 30 日內審核申請人之身分及應繼分

地政事務所審核無誤後，由國產署辦理公告 90 日

公告期滿無人異議時，

將標售所得之價款依土地增值稅、地價稅、房屋稅、

相關作業費用、規費及涉及該不動產之其他債權等

依序扣除後，專戶餘額即為可發給之價金總額

國產署計算可領金額後，自專戶中提撥價金，

依申請領取方式發給國庫支票 ( 需自行存入本人帳戶 )
或匯入本人金融機構帳戶


